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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综合客运枢纽服务管理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城市综合客运枢纽（以下简称枢纽）的基本要求及服务基础要求、服务与管理、服务

评价的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枢纽运营管理单位及运营管理单位委托的服务外包单位对乘客和进站单位的服务管

理。枢纽的规划、设计、建设与维护可参考本规范。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9672  公共交通等候室卫生标准 

GB/T 19001  质量管理体系  要求 

GB/T 24001  环境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 

GB/T 28001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要求 

GB 50016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763  无障碍设计规范 

GB/T 51149  城市停车规划规范 

JGJ 100  车库建筑设计规范 

JT/T 980  综合客运枢纽智能化系统建设总体技术要求 

JT/T 1065  综合客运枢纽术语 

JT/T 1066  综合客运枢纽换乘区域设施设备配置要求 

JT/T 1067  综合客运枢纽通用要求 

JT/T 1113  综合客运枢纽服务规范 

CJJ 14  城市公共厕所设计标准 

DB11/T 190  公共厕所建设规范 

DB11/T 657.5  公共交通客运标志 第5部分：客运枢纽 

DB11/T 886  综合客运枢纽智能化系统技术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JT/T 1065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城市综合客运枢纽  city multimodal passenger transportation hub 

将两种及以上城市旅客运输方式或对外运输方式的客流转换场所在同一空间(或区域)内集中布设，

实现设施设备、运输组织、公共信息等有效衔接的客运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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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进站单位  unit operating in the hub 

利用枢纽空间，使用枢纽设施、设备，开展运营管理或开展经营活动的单位。 

3.3  

P+R停车场  park and ride parking lot 

设置于城市轨道交通等大容量城市旅客运输方式车站、公交首末站和枢纽站附近，主要供换乘大容

量城市旅客运输车辆的乘客临时停放私人小客车的停车设施，又称驻车换乘停车场。 

3.4  

公共服务区  public service area 

枢纽范围内，供乘客通行、驻留和接受服务的区域。 

3.5  

管理服务功能区  management service functional area 

枢纽范围内，供进站单位接受服务和枢纽运营管理单位办公的区域。 

3.6  

交通功能区  traffic functional area 

枢纽范围内，供乘客和车辆通行的区域。 

3.7  

非交通功能区  non traffic functional area 

枢纽范围内，交通功能区之外，开展其他服务和管理活动的区域。 

4 基本要求 

4.1 总体要求 

4.1.1 枢纽服务应满足乘客的换乘需求和在枢纽内驻留时的安全、卫生、舒适需求。 

4.1.2 枢纽服务应满足安全协议中明示的枢纽运营时间内进站单位的安全需求，并可根据进站单位的

需要和枢纽服务基础，提供进站单位运营（运行）支持服务。 

4.1.3 枢纽服务应根据需要应用信息技术等新技术，提高服务的及时性和准确性。 

4.1.4 枢纽的服务项目配置应系统化、规范化、多元化，应满足安全、便捷、清洁的要求，提高乘客

出行效率。 

4.1.5 枢纽服务应根据乘客不断提高的出行质量和体验需求、进站单位的运营（运行）保障需求，定

期征询乘客和进站单位关于服务管理的意见，持续改进服务管理。 

4.1.6 行政事业单位分支机构，应在列入枢纽进站单位目录，并根据枢纽运营管理单位要求签订安全

保障协议或运营（运行）支持服务合同等协议、合同后，方可进站运行。枢纽进站单位目录由交通行政

主管部门审批。 

4.1.7 开展配套服务的经营性单位，应经枢纽运营管理单位批准，并根据枢纽运营管理单位要求签订

进站经营合同、安全保障协议或运营（运行）支持服务合同等协议、合同后，方可进站经营。 

4.2 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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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A类枢纽 

接入航空、铁路和长途汽车等一种及以上城市对外交通方式，配套接入公共交通线路或轨道交通线

路，应设置出租车乘降车位、社会停车场等交通设施，主要承担城市内外交通换乘功能，兼具承担市内

交通换乘功能和集散功能的客运交通枢纽。 

4.2.2 B类枢纽 

接入市域公共交通线路、市域轨道交通线路，配套接入市内公共交通线路或轨道交通线路，应设置

出租车乘降车位、社会停车场等交通设施，主要服务于城市公共交通换乘的客运交通枢纽。 

4.2.3 C类枢纽 

仅接入市内公共交通线路和轨道交通线路，应设置社会出租车乘降车位、社会停车场等交通设施，

主要服务于城市内部大流量客运的客运交通枢纽。 

4.3 分级 

枢纽可根据日均换乘量分为三级，分级标准如表1所示。 

表1 枢纽分级标准 

级别 日均换乘量 P（万人次/日） 

一级 P≥20 

二级 10≤P<20 

三级 P<10 

注：具有特殊安保要求的枢纽采用一级。 

4.4 服务功能 

4.4.1 枢纽的服务功能应综合考虑接入的交通方式、承担的交通功能和换乘量确定。 

4.4.2 各类、各级枢纽应具备且不限于表 2所列服务功能。 

表2 各类、各级枢纽的服务功能 

序 

号 
服务对象 服务功能 

枢纽分类/分级 

A类 B类 C类 

一至三级 一、二级 三级 一、二级 三级 

1 安全保障服务 

1.1 进站单位/乘客 安全保卫 ★ ★ ★ ★ ★ 

1.2 进站单位 安全信息共享 ★ ★ ★ ★ ★ 

1.3 进站单位 站内进站、停车秩序疏导 ★ ★ ★ ★ ★ 

1.4 进站单位 运营（运行）协调 ★ ★ ★ ★ ★ 

2 应急处置服务 

2.1 乘客 紧急救护 ★ ★ ★ ★ ★ 

2.2 乘客 

自然灾害下运行保障（冬季除

冰雪，雨天清除积水、提供一

次性雨衣等）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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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各类、各级枢纽的服务功能（续） 

序 

号 
服务对象 服务功能 

枢纽分类/分级 

A类 B类 C类 

一至三级 一、二级 三级 一、二级 三级 

2.3 进站单位/乘客 应急信息发布 ★ ★ ★ ★ ★ 

2.4 进站单位 
自然灾害下交通保障（冬季除

冰雪，雨天清除积水等） 
★ ★ ★ ★ ★ 

2.5 进站单位 应急交通组织与疏导 ★ ★ ★ ★ ★ 

3 公共服务区环境保持服务 

3.1 乘客 清洁 ★ ★ ★ ★ ★ 

3.2 乘客 环境消毒与害虫消杀 ★ ★ ★ ★ ★ 

3.3 乘客 室内绿化 ★ ○ ○ ○ ○ 

3.4 乘客 通风 ★ ★ ★ ★ ★ 

3.5 乘客 制冷空调 ★ ★ ★ ★ ★ 

3.6 乘客 室内空气质量控制 ★ ☆ ○ ○ ○ 

3.7 乘客 站内供暖 ★ ★ ☆ ☆ ○ 

3.8 乘客 卫生间 ★ ★ ★ ★ ★ 

3.9 乘客 卫生间（母婴、无障碍） ★ ★ ★ ★ ★ 

4 乘客人工服务 

4.1 乘客 站内外出行路径指引（人工） ★ ★ ☆ ★ ☆ 

4.2 乘客 便民信息人工咨询 ★ ☆ ○ ☆ ○ 

4.3 乘客 便民服务站 ★ ★ ☆ ★ ☆ 

4.4 乘客 公交卡充值（人工） ★ ★ ★ ★ ★ 

4.5 乘客 车、船、飞机票务服务 ★ ○ ○ ○ ○ 

5 乘客信息服务 

5.1 乘客 站内/外出行路径指引（标识） ★ ★ ★ ★ ★ 

5.2 乘客 
出行和便民信息发布（非电子

信息屏） 
★ ★ ★ ★ ★ 

5.3 乘客 
出行和便民信息发布（电子信

息屏） 
★ ★ ☆ ☆ ○ 

5.4 乘客 综合信息提示屏 ★ ★ ☆ ★ ☆ 

5.5 乘客 便民信息自动查询 ★ ★ ☆ ☆ ○ 

5.6 乘客 无线网络 ★ ★ ★ ★ ★ 

6 其他乘客服务 

6.1 乘客 出租车排队等待 ★ ☆ ○ ○ ○ 

6.2 乘客 出租车临时停车与乘降 ★ ★ ☆ ★ ☆ 

6.3 乘客 社会车辆临时停车与乘降 ★ ★ ☆ ★ ☆ 

6.4 乘客 社会车辆长时停车 ★ ☆ ○ ○ ○ 

6.5 乘客 非机动车存放 ★ ★ ☆ ★ ☆ 

6.6 乘客 P+R停车 ☆ ☆ ○ ○ ○ 

6.7 乘客 失物招领 ★ ★ ☆ ★ ☆ 

6.8 乘客 寻人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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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各类、各级枢纽的服务功能（续） 

序 

号 
服务对象 服务功能 

枢纽分类/分级 

A类 B类 C类 

一至三级 一、二级 三级 一、二级 三级 

6.9 乘客 儿童活动区 ☆ ☆ ○ ○ ○ 

6.10 乘客 临时休息（开放坐席） ★ ★ ☆ ★ ☆ 

6.11 乘客 临时休息（封闭坐席） ☆ ☆ ○ ○ ○ 

6.12 乘客 母婴候车室 ★ ☆ ○ ☆ ○ 

6.13 乘客 临时休息（宾馆） ☆ ○ ○ ○ ○ 

6.14 乘客 休闲保健 ☆ ○ ○ ○ ○ 

6.15 乘客 商品销售（自动） ★ ★ ☆ ☆ ○ 

6.16 乘客 自动取款机 ★ ★ ☆ ☆ ○ 

6.17 乘客 手机充电台 ☆ ☆ ☆ ☆ ☆ 

6.18 乘客 公交卡充值（自动） ☆ ○ ○ ○ ○ 

7 无障碍服务 

7.1 乘客/进站单位 无障碍出行便利服务（设施） ★ ★ ★ ★ ★ 

7.2 乘客 
乘客无障碍出行便利服务

（人工） 
★ ☆ ○ ○ ○ 

8 配套服务 

8.1 乘客/进站单位 餐饮 ★ ★ ☆ ☆ ○ 

8.2 乘客/进站单位 商品销售（人工） ★ ★ ☆ ☆ ○ 

8.3 乘客/进站单位 休闲保健 ★ ★ ☆ ☆ ○ 

8.4 乘客/进站单位 临时住宿 ☆ ☆ ○ ☆ ○ 

8.5 乘客/进站单位 广告 ○ ○ ○ ○ ○ 

9 进站单位运营（运行）支持服务 

9.1 进站单位 
公交车/长途汽车的加油/气

/电 
☆ ☆ ☆ ○ ○ 

9.2 进站单位 
公交车/长途汽车的停车与

维保 
☆ ☆ ☆ ☆ ☆ 

9.3 进站单位 
旅游包车的停车与维保、加

油/气/电、发车 
☆ ☆ ○ ☆ ○ 

9.4 进站单位 运营（运行）信息共享 ★ ☆ ☆ ☆ ☆ 

9.5 进站单位 运营（运行）信息发布 ★ ☆ ○ ☆ ○ 

9.6 进站单位 管理服务功能区环境保持 ★ ★ ★ ★ ★ 

9.7 进站单位 清污排污 ★ ★ ★ ★ ★ 

9.8 进站单位 内部食堂 ○ ○ ○ ○ ○ 

9.9 乘客 寻人 ★ ★ ☆ ★ ☆ 

注：★为应具备，☆为宜具备，○为可具备。 

 

4.4.3 处于轨道交通、公交首末站及郊区线路换乘节点等城市交通关键节点的枢纽，宜设置 P+R停车

场服务。 

4.4.4 具备条件的枢纽宜在表 2基础上，采用更高服务功能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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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投诉与受理 

4.5.1 枢纽运营管理单位应创造条件接受乘客和进站单位关于服务的投诉，并及时受理和回应。 

4.5.2 枢纽运营管理单位对服务投诉与受理的管理，应满足 JT/T 1113的要求。 

5 服务基础要求 

5.1 服务主体 

5.1.1 枢纽服务主体为枢纽运营管理单位。 

5.1.2 枢纽运营管理单位应根据服务功能配置情况，建立分级的服务管理组织架构。服务管理组织架

构宜采用图 1的模式，各部门之间可组合、合并。 

上级机构

运营管理单位

内
部
综
合
管
理
部
门

乘
客
服
务
部
门

设
施
设
备
管
理
部
门

环
境
管
理
部
门

商
业
管
理
部
门

专业服务机构（外包单位）

服
务
主
体

监管

外包、监督

进
站
单
位
服
务
部
门

安
全
与
应
急
管
理
部
门

 

图1 枢纽服务主体组织结构模式 

5.1.3 枢纽运营管理单位通过委托专业单位，实现部分服务功能时，应监督外包单位满足服务要求。 

5.2 制度建设 

5.2.1 枢纽运营管理单位应建立健全服务管理规章制度体系和运作机制，具体要求如下： 

——建立健全各级各类岗位职责、工作指标、服务规范、劳动纪律和相应的考评、奖惩制度； 

——建立健全岗位工作台帐、记录、日志和业务流转单、登记统计表单、各类资料档案； 

——建立健全各岗位、各工序的安全生产操作规程、安全警示禁令和安全监管各环节、各层次的责

任主体和责任制度； 

——建立健全年、季、月、周、日安全隐患排查和安全点位巡查制度机制； 

——建立健全各类安全应急预案、应急队伍、应急储备、应急演练、应急响应制度机制； 

——建立健全外包承包商选择、管理、监督、检查制度机制； 

——建立健全商业业户选择、资格审查、监督、检查制度机制； 



DB11/T 1551—2018 

7 

——建立健全进站单位沟通协调机制； 

——应通过 GB/T 19001、GB/T 24001及 GB/T 28001管理体系认证，并保证持续有效。 

5.2.2 枢纽运营管理单位应遵循站务公开原则，建立健全枢纽服务管理信息的公示制度和监督机制。 

5.3 服务设施 

5.3.1 枢纽服务设施的建设和设置，应满足其服务功能的需求。 

5.3.2 枢纽应由枢纽主体、附属设施、驻车区、道路、广场、绿化、市政配套等设施组成。枢纽主体

应包括各种交通方式的场站及换乘区、配套服务区。附属设施应包括为车辆及工作人员生产生活服务的

设施。 

5.3.3 枢纽的功能布局应根据功能配置划定明确的功能区。 

5.3.4 枢纽的功能布局应遵循以下原则： 

——应根据交通需求预测确定枢纽的主换乘方式，结合换乘方式、现况交通条件、规划条件进行交

通功能布局； 

——A类枢纽宜对服务于城市内外交通方式的场站适度分离； 

——对于非交通功能，应明确其功能分区，并与交通功能区分离； 

——枢纽的公共服务区和管理服务功能区应明确分离； 

——布局应首先满足交通功能要求，优先确保乘客换乘和候车的高效与便捷，合理布局非交通功能

区，减少穿插与交织，做到流线简捷、顺畅； 

——应保证建筑、交通、市政配套等设施整体布局的合理性。 

5.3.5 枢纽安全设施应能够通过信息发布、隔离防护、监测预警、灾害预防、应急救助等手段，保障

枢纽安全运行，避免和减少各类运营事故的发生，有效缓解自然灾害的影响，科学应对事故和灾害的后

果，减少事故和灾害的损失。 

5.3.6 枢纽信息指引设施（标志和地面标识等），应符合 DB11/T 657.5的规定，向出行者提供必要的

导向、提示、警示，满足车辆、行人顺利进、出枢纽并安全、高效换乘交通工具，使用相关设施的需求。

出行引导标识设置形式应风格统一、醒目、规范；标志与地面标识应配套设置。 

5.3.7 枢纽其他交通功能设施、设备包括出租车和社会车辆临时停车、等待与乘降的车位，以及社会

车辆长时停车场，其设计应满足 GBT 51149和 JGJ 100的要求。 

5.3.8 枢纽应依据相关标准规范合理设置电梯、扶梯、自动人行道，并设置完备的安全标识，明示安

全使用守则，方便乘客安全、便捷换乘。 

5.3.9 枢纽非交通功能设施、设备应满足以下要求： 

——枢纽提供公交车/长途汽车加油/气/电，以及停车与维保服务的，应设置公交车/长途汽车专用

停车场，在停车场内配套建设加油/气/电站、维保车间和车辆清洁设施； 

——公交车/长途汽车专用停车场必须与枢纽人流密集的交通功能区分离，公交车/长途汽车加油/

气/电站和维保车间应按照 GB 50016的要求与公交车/长途汽车专用停车场停车位保持安全距

离，且配备成套的消防设施； 

——枢纽应建设运营监控系统，通过视频监控等手段提高服务管理能力；枢纽运营监控系统应满足

JT/T 980和 DB11/T 886的要求； 

——枢纽应按 GB 9672和 DB11/T 190的要求设置卫生间、垃圾箱（桶）、公共饮水处、吸烟区等

卫生设施；卫生间的设置规模应满足 CJJ 14 和 DB11/T 190 的要求，A、B 类枢纽卫生间的设

置规模应在此基础上增加 20%～30%； 

——咨询服务台应配备服务台面和供服务人员使用的便携式扩音器、电脑、打印机等设备；应设置

专门、醒目的标志和地面标识，指引乘客到达咨询服务台接受服务； 

——设置一处咨询服务台时应设置在换乘大厅中心附近开阔、醒目位置；设置多处咨询服务台时宜



DB11/T 1551—2018 

8 

设置在换乘大厅中心附近、出入口、换乘通道交汇点等地点；咨询服务台的设置应避免干扰主

要换乘流线； 

——便民服务站宜根据乘客出行需求，配备呕吐袋、雨伞、针线包、手机充电台、急救箱等多种便

民设备，供乘客取用或借用； 

——便民服务站宜设置在换乘大厅中心附近、出入口、换乘通道交汇点等地点；便民服务站和咨询

服务台可合并设置； 

——枢纽提供便民信息自动查询服务的，应设置便民信息自动查询机，宜采用触摸屏的方式； 

——枢纽提供残障人士出行便利服务的，应遵循 GB 50763的要求开展无障碍设施设计和设置；提

供残障人士人工服务的，应设置定点服务台，并设置专门、醒目的标志和地面标识，指引人员

接受服务； 

——枢纽提供紧急救护服务的，应配备符合相关标准的急救药箱，一、二级枢纽宜设置急救室； 

——枢纽提供临时休息服务的，应就近配备热水器、饮水机或饮用水自动售卖机； 

——枢纽提供封闭坐席临时休息服务的，宜配备电视等娱乐设施； 

——枢纽提供宾馆式临时休息服务的，宜将休息设施远离主要交通功能区和餐饮设施； 

——枢纽提供的母婴候车室，应为封闭空间，提供照明，保证温度适宜，并配备带靠背座椅、照料

婴儿的操作台、垃圾桶等设施； 

——枢纽提供公交卡充值服务，宜将服务设施与公交候车区同层就近设置； 

——枢纽提供车、船、飞机票务服务，宜将设施远离主要交通功能区和餐饮设施设置。 

5.4 服务人员 

5.4.1 枢纽应根据服务管理需要，设置服务岗位和机构，配备服务人员。 

5.4.2 枢纽应明确岗位职责和员工录用、上岗资格条件，其中： 

——新员工录用应根据岗位要求，制定学历、技能、年龄、健康状况等方面的资格要求； 

——特种设施设备维护、特种作业操作、安全检查人员，应依法取得职业技能资格和从业资格后，

持证上岗。 

5.4.3 枢纽应依法与服务人员签订劳动合同。 

5.4.4 枢纽应建立员工教育培训体系，制定各级、各类岗位员工年度教育培训计划并组织实施。 

5.4.5 枢纽应为从业人员提供劳动保护、统一工作服饰，并定期更换。 

6 服务与管理要求 

6.1 一般规定 

6.1.1 枢纽的运营时间应根据各类交通方式运营管理单位提供的正常班次首末时间确定，并应根据当

日班次运行情况及时调整，确保乘客顺利出行。 

6.1.2 在各类交通方式正常班次首末时间范围内，枢纽运营管理单位应根据表 2的要求，提供服务功

能；当因班次发生临时调整或延误，需要延长运营时间时，枢纽运营管理单位应根据分级和分类，提供

不少于表 2中“应具备”的服务，并根据乘客换乘的需要和枢纽服务基础，提供其他服务。进站单位运

营（运行）支持服务的提供时间，根据进站经营合同或专门的运营（运行）支持服务合同的约定执行。 

6.2 安全保障服务 

6.2.1 安全保障服务主要包括运营安全保障、治安保障、内部维稳保障。 

6.2.2 安全保障服务应做到“全员参与、消除隐患、不留死角”。 

6.2.3 安全保障服务应满足以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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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运营时间内，应提供不间断安全保障服务； 

——应对进站乘客提供安全告知服务，安全告知宜采用广播、标识等方式； 

——枢纽运营管理单位提供进站单位站内进站、停车秩序疏导服务时，应协助进站单位指挥、调度

车辆进出，避免冲突，提高周转效率。 

6.2.4 枢纽安全保障服务管理应满足以下要求： 

——枢纽运营管理单位应与进站单位签订安全协议，明确安全保障和应急服务的内容、要求，各方

职责和投入； 

——应对运营设施、设备的状态进行管控，及时掌握设施、设备的状态信息，发现故障或故障隐患，

及时维修和维护； 

——安保人员应经过专业培训，应对枢纽设施与设备概况、乘客流线、进站单位、应急出口、应急

预案等情况熟练掌握； 

——安保人员应提前 15分钟与上班人员进行交接班；安保部门应组织安保人员按时巡查，单次巡

查时间小于 1小时的，每日不少于 10次；单次巡查大于 1小时小于 2小时的，每天不少于 6

次；单次巡查大于 2小时的，每天不少于 4次，巡查人员应填写巡查记录，及时发现和处置安

全隐患，并上报安保部门领导； 

——安保人员严禁空岗，遇有特殊情况向安保部领导请示后，有人接替方可离开； 

——发生安全事件后，安保人员应立即响应，按预案及时处置，并按程序报警，处置人员到位时间

不大于 3分钟； 

——各岗位员工进行服务工作时，如发现易燃、易爆等可疑物品，应立即报安保部门。 

6.3 应急处置服务 

6.3.1 应急处置服务主要为突发事件条件下应急信息的发布、处置措施实施和急救。 

6.3.2 应急处置服务应做到“及时、迅速、有序、科学施救”。 

6.3.3 应急处置服务应满足以下要求： 

——突发事件条件下，应保障进站单位之间信息的报送、共享；针对日常客流引导的需求，宜提供

进站单位运营（运行）数据信息的共享服务； 

——自然灾害下交通保障服务应符合北京市关于自然灾害发生后清理积雪、积水的要求，应在灾害

发生后的第一时间做好乘客安抚和信息提示，并及时采取措施，为乘客出行提供便利； 

——冬季降雪过程中，应及时开展车行通道除冰雪服务，包括：清扫积雪、喷洒融雪剂、撒布防滑

料等；昼间降雪应立即开展除冰雪服务，夜间降雪应在次日运营时段开始前 30分钟完成除冰

雪。 

6.3.4 应急处置服务管理应满足以下要求： 

——枢纽运营管理单位应建立包括应急领导小组和各类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组在内的应急处置组织

机构； 

——枢纽运营管理单位应考虑枢纽运营管理特点，根据应急处置的需要编制应急预案，其至少应包

括附录 A中给出的类别和内容； 

——枢纽运营管理单位应定期开展应急预案演练，每年不少于 2次，每半年一次； 

——枢纽运营管理单位应定期开展针对全体员工的应急培训，每年不少于 4次。 

6.4 公共服务区环境保持服务 

6.4.1 公共服务区环境保持服务包括针对枢纽公共服务区的清洁、环境消毒、害虫消杀和绿化服务。 

6.4.2 公共服务区环境保持服务应做到“清洁、优美、绿色”，为乘客和进站单位创建健康、舒适、

愉快的出行和工作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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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3 公共服务区环境保持服务应满足以下要求： 

——清洁服务分为常规清洁及专项清洁，其中常规清洁为大堂、卫生间等区域日常保洁；专项清洁

包含玻璃幕墙清洗、地沟清掏等需要专业技能的清洁服务； 

——清洁部门应在枢纽运营时段对枢纽各个区域开展周期性常规清洁工作，两次常规清洁的平均时

间间隔应根据枢纽类型、天气情况等因素确定，不宜超过表 3给出的清洁平均时间间隔； 

——客流高峰时段，常规清洁时间间隔可适度增加频次； 

——清洁管理部门应定期开展枢纽建筑外墙、外窗的清洁，两次清洁的间隔不应超过 6个月； 

——建筑外墙、外窗的清洁应由清洁管理部门组织专业机构和人员实施，清洁后外墙外窗目测应光

亮、无污迹、无明显灰尘； 

——卫生间应及时清扫，保持清洁，清扫间隔不小于 2小时，客流高峰期应视情况增加清扫频率； 

——垃圾箱（桶）应定期清洁、消毒，每天不少于 2次； 

——绿化植物的摆放、修剪应在非客流高峰时段开展； 

——清洁部门应每月为枢纽进行更换虫药工作，每季度进行整体害虫消杀工作； 

——清洁部门喷洒、布放的灭虫药剂应符合国家要求，严禁使用国家禁止使用的灭虫药剂； 

——清洁部门喷洒、布放的灭虫药剂应在枢纽运营时段之外开展； 

——清洁部门布放的灭虫药剂必须有明显警示标语； 

——枢纽开放期间，应确保通风设施的正常运转，通风设施发生故障时，应及时设置临时通风设施，

并以公告、横幅等形式向乘客做出解释，服务人员应通过扬声器对乘客安抚和信息提示； 

——温度调节设备应在枢纽开放前 15分钟启动，设定温度夏季应不高于 28℃、不低于 26℃，冬季

应不低于 16℃、不高于 20℃。 

表3 各级枢纽常规清洁平均时间间隔 

单位为分钟 

天气情况 
枢纽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雨 60 90 120 

雪 30 45 60 

沙尘 90 90 120 

其他天气 120 120 120 

 

6.4.4 公共服务区环境保持服务管理应满足以下要求： 

——枢纽运营管理单位应设置专门机构，组织专门人员或委托专业机构负责清洁、虫药布控和绿化

工作的管理； 

——常规清洁设施、设备应在枢纽当日运营开始 30分钟前完成准备； 

——常规清洁设施、设备应在枢纽当日运营结束，并完成本区域清洁任务后方可检查、入库； 

——清洁管理部门应组织人员按时巡查，每日运营时段内每条巡查线路巡查不少于 1次，夜间闭站

后每条巡查线路巡查不少于 1次，巡查人员应填写巡查记录，发现清洁不符合要求的情况，应

及时提醒清洁部门立即清扫； 

——绿化工作宜由绿化管理部门组织专业机构和人员实施。 

6.5 乘客人工服务 

6.5.1 乘客人工服务包括站内外出行路径指引，进出站秩序疏导，人工咨询服务，车、船、飞机票务

服务，公交卡充值服务等由服务人员直接接触乘客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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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2 乘客人工服务应做到“热情迎接客户、主动问好、仪态端庄、仪表整洁”。 

6.5.3 乘客人工服务人员应统一着装，讲普通话，口齿清晰，用语文明规范，悬挂服务人员信息牌，

做到微笑服务；应熟悉业务，有一定英语口语能力，掌握服务企业名称、位置、企业联系人、联系电话

等情况，熟练掌握所在枢纽的基本设施、位置、服务项目。 

6.5.4 乘客人工服务应满足以下要求： 

——出行路径指引服务应做到准确无误； 

——票务服务应做到点钞、找零准确； 

——咨询服务人员应首先做到询问清楚问题并了解其需求后，再向旅客详细讲述、解释； 

——咨询服务人员接待电话询问，回答应做到准确、清楚。 

6.5.5 乘客人工服务管理应满足以下要求： 

——服务人员不应空岗； 

——乘客提出当面投诉，不论正确与否，咨询服务人员应先行笑意接受，并详细记录设诉意见，立

即上报上级领导； 

——咨询服务台内部区域应保持清洁；咨询台桌面上除电话、文具、相关表册及运营管理单位宣传

资料外，不得放置其他任何物品；地面保持整洁，不得放置任何无关物品。 

6.6 乘客信息服务 

6.6.1 乘客信息服务包括通过设置标识开展站内外出行路径指引、出行信息发布、便民信息发布和查

询、应急信息发布、无线网络等内容。 

6.6.2 乘客信息服务应做到准确、及时、连续、便捷。 

6.6.3 乘客信息服务应满足以下要求： 

——信息发布设施的位置应合理设置，避免人员聚集堵塞人、车流线； 

——信息发布宜同时采用外文辅助标识，外文使用准确、规范； 

——乘客信息的发布，宜综合采用广播、手机短信息、互联网平台等多种方式。 

——A、B类枢纽宜向乘客提供旅游信息服务； 

——站内外出行路径指引信息应远近结合、层次清晰，内容应准确、连续，避免造成乘客误解； 

——应向乘客提供卫生间位置信息，卫生间位置信息应准确、清晰、醒目，如果卫生间提供母婴服

务或残疾人服务，也应标识； 

——便民信息宜包括周边企事业单位、交通出行、餐饮、娱乐等方面的信息； 

——便民信息应确保准确，信息发布和查询宜采取视、听结合的方式；信息发布和查询的界面，宜

采取动画等形式； 

——应向乘客提供接入枢纽各类运输方式和运输线路的运营信息；运营信息应通过设置于换乘大厅

醒目位置的综合信息屏或公示栏等方式向公众发布； 

——应急信息发布应符合相关标准规范的要求； 

——无线网络服务应根据服务区域日均客流量科学测算系统容量，应具备防病毒和侵入功能。 

6.6.4 枢纽运营管理单位应建立机制，安排专门人员对进站单位运营信息的报送和便民信息的定期更

新进行管理，及时更新发布的信息。 

6.7 其他乘客服务 

6.7.1 其他乘客服务主要包括乘客临时休息、停车服务，以及失物招领、寻人、手机充电台、自动取

款机、自动售货机等便利服务。其中，停车服务主要包括出租车临时停车与乘降、社会车辆临时停车与

乘降、社会车辆长时停车、非机动车存放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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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2 枢纽乘客休息应为乘客提供舒适、整洁的休息环境；停车服务应做到有序、便捷；便利服务应

根据乘客需求。 

6.7.3 其他乘客服务应满足以下要求： 

——应保持乘客临时休息区域的整洁，及时清理休息席位； 

——应对长时间占用乘客临时休息席位、大声喧哗、跑跳打闹等影响其他乘客休息的行为予以及时

制止和纠正； 

——停车服务应做到调度有序，避免出现人为堵塞的发生； 

——应及时发布停车位信息，引导出租车和社会车辆的停靠，停车位用尽时，应及时告知； 

——应为进站出租车驾驶员提供卫生间等必要的便利服务； 

——应整理和调整非机动车存放，做到摆放整齐有序，对长期无人使用的非机动车，应公告限期认

领，无人认领的，应予以清理； 

——应通过告示栏告知乘客接受失物招领和寻人服务的方式，通过广播发布寻人信息； 

——应采取措施，对提供其他乘客遗失物品的人员予以鼓励； 

——应保存乘客遗失物品不少于 1月； 

——设置乘客手机充电台、自动取款机、自动售货机等便民服务设备时，应合理设置设备位置，不

得干扰和阻塞人行和车行流线。 

6.7.4 枢纽运营管理单位对临时休息、停车和各类便利服务的管理应满足以下要求： 

——枢纽运营管理单位应安排办公用房，设置专门岗位负责失物招领和寻人服务； 

——枢纽运营管理单位在与手机充电台、自动取款机、自动售货机等便民服务设备的提供和维护单

位的合同中，应明确约定所提供服务的质量和设备运行状态的要求，对于不能遵守合同，提供

高质量服务或设备故障频发，不能及时修复的单位，应督促其整改，必要时应终止合同，移除

或更换设备。 

6.8 无障碍服务 

6.8.1 无障碍服务主要为针对乘客和进站单位中残障人士的出行便利服务。 

6.8.2 针对残障人士的出行便利服务应做到友善、周到。 

6.8.3 无障碍服务应满足以下要求： 

——应在枢纽运营的全部时段提供无障碍服务； 

——枢纽为乘客提供无障碍人工服务的，应在行人入口设置无障碍服务点，配置无障碍服务人员，

为残障人士提供便利服务； 

——应为盲人乘客提供人工导引服务； 

——枢纽提供无障碍出行便利设施服务的，应根据换乘量配备必要数量的轮椅，为步行不便乘客提

供站内服务。 

6.8.4 无障碍服务管理应满足以下要求： 

——无障碍服务点配置的无障碍服务人员不应少于 2人，服务人员不得空岗； 

——无障碍服务人员应具备为各类残障人士和老年人常见疾病服务的基本知识，能够与聋哑人简单

交流。 

6.9 配套服务 

6.9.1 配套服务包括广告、餐饮、商品销售、休闲保健、临时住宿等。 

6.9.2 配套服务应做到品类多样、文明、卫生、规范。 

6.9.3 配套服务应满足以下要求： 

——进驻枢纽经营的商户，其经营行为不得干扰、阻碍人行和车行流线； 



DB11/T 1551—2018 

13 

——应提供商户不良经营行为投诉电话，供乘客对商户监督、投诉； 

——广告设施的设置不应遮蔽信息服务相关设施，不应阻挡人、车流线。 

6.9.4 配套服务管理应满足以下要求： 

——安保、清洁等部门在服务和巡查过程中，应及时发现并制止商户经营行为对人行流线的干扰和

阻碍； 

——枢纽运营管理单位在与商户签订进站经营合同时，应对其提供服务的质量提出要求，并做明确

约定，对于不能遵守合同，提供高质量服务的商户，应督促其整改，必要时应终止其进驻合同。 

6.10 进站单位运营（运行）支持服务 

6.10.1 进站单位运营（运行）支持服务包括对进站单位车辆的服务，以及枢纽管理服务功能区的环境

保持、清污排污、运营（运行）信息发布、运营（运行）信息共享、内部食堂服务等内容。其中，车辆

服务包括公交车/长途汽车/旅游包车加油/气/电、公交车/长途汽车/旅游包车停车与维保、车辆清洗等。 

6.10.2 进站单位运营（运行）支持服务应做到及时、主动、有效、高效。 

6.10.3 进站单位运营（运行）支持服务应满足以下要求： 

——应为车辆服务的开展提供物料运送、清污、保洁等方面的便利条件； 

——应为进站单位的站内停车提供秩序疏导服务； 

——枢纽运营管理单位与所有进站单位应共享运营（运行）信息，为进站单位根据乘客换乘需求及

时开展运力调度创造条件； 

——应为进站单位运营（运行）活动和运力组织、调度提供协调服务； 

——应为进站单位在管理服务功能区的生产活动提供环境保持、信息网络、无障碍等方面的服务。 

6.10.4 进站单位运营（运行）支持服务管理应满足以下要求： 

——枢纽运营管理单位应在与进站单位签订进站经营合同或专门的运营（运行）支持服务合同中，

明确运营（运行）支持服务的内容、要求、分工、职责，以及费用情况； 

——枢纽运营管理单位应对进站单位站内活动进行监督，对不遵守运营（运行）支持服务相关合同

约定且影响其他进站单位正常运营（运行）的，依据合同条款进行警告、处罚，直至解除合同，

终止其进站运营（运行）行为或报其上级主管部门督促整改。 

7 服务评价要求 

7.1 为持续改善枢纽服务，不断提高为乘客提供出行过程中各方面服务的能力和水平，枢纽运营管理

单位应开展乘客满意度调查等服务评价。 

7.2 枢纽服务评价应定期开展，每年应不少于一次。 

7.3 枢纽服务评价应引入社会监督机制，以社会效益评价为主，对枢纽运营过程中的乘客综合满意度、

服务设施完备水平、服务人员素质和能力、服务技术水平，以及各方面服务的能力和效率进行评价。 

7.4 枢纽服务评价应采用定量方法进行评价。 

7.5 枢纽服务评价宜由第三方机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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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应急预案清单 

表A.1规定了枢纽应编制应急预案的类别及名称。 

表A.1 应急预案清单 

序号 类  别 预案名称 

1 

突发灾害 

火灾应急预案 

2 冬季扫雪铲冰应急预案 

3 发生强风、地震等自然灾害事件的应急预案 

4 防汛应急预案 

5 

重大社会事件 

对凶杀、枪杀等暴力事件的应急预案 

6 突发大客流事件应急预案 

7 节假日超大客流应急预案 

8 发生游行示威应急预案 

9 有效控制、防范上访人员聚集闹事应急预案 

10 对爆炸及可疑爆炸物品的应急预案 

11 

设施设备失效 

可燃气体泄漏应急预案 

12 漏水、跑水应急预案 

13 化学危险品泄漏应急预案 

14 停水/电的应急预案 

15 直梯故障困人应急预案 

16 自动扶梯突发事故处置预案 

17 空调机组事故应急预案 

18 排水、污水设备设施故障的应急预案 

19 发生地面塌陷的应急预案 

20 弱电系统故障的应急预案 

21 

日常运营事件 

财物丢失被盗应急预案 

22 对打架斗殴、流氓滋扰事件的应急预案 

23 对精神及行为障碍人员滋扰公共秩序的应急预案 

24 发生急症人员的应急预案 

25 发生突然死亡事件的应急预案 

26 抢劫、抢夺事件的应急预案 

27 晚点造成旅客滞留疏散应急预案 

28 发生交通事故的应急预案 

29 其他 应急疏散工作预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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